
时事速读

11月7日，在汉十高铁三墩转体桥施工现场，技术人员校对转体对接数据。 当日，位于湖北十堰丹江口市丁家营
镇境内的汉十高铁丁家营跨襄渝铁路特大桥44号墩、45号墩、46号墩连续梁分别逆时针转动， 在空中实现精准对
接。该特大桥跨越襄渝铁路施工段采取“先建后转”方式，确保铁路运营安全畅通。 新华社 图

国家发展改革委7日称，已
于近日修订颁布《政府制定价格
成本监审办法》。 修订后的办法
更加注重加强垄断行业监管、规
范成本监审行为，标志着政府成
本监管进入科学监管、制度监管
的新阶段。修订后的办法自2018
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
丁杰介绍说，修订后的办法在以下
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一是明确成

本监审是政府制定或调整价格的
重要程序。二是明确成本监审项目
实行目录管理，强调自然垄断环节
以及依成本定价的重要公用事业
和公益性服务应当列入成本监审
目录，未经成本监审的，不得制定
价格。 三是严格定价成本审核，从
严制定主要成本指标审核标准，严
格界定不得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
项目。 四是完善成本监审工作程
序，促进成本监审规范化。

记者7日从公安部获悉，公
安部近日就进一步加强打击金
融犯罪工作出台意见，将始终保
持对金融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重点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和涉及
互联网金融、证券期货市场和金
融机构的突出经济犯罪活动。

意见强调，全国公安机关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充
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和专
业优势，积极参与金融风险排查
工作，积极参与推动对金融领域
犯罪和相关风险的预测预警预

防；要结合办理金融犯罪案件，积
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向有关
职能部门通报情况，实现对有关
风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

意见要求，同时，要积极会
同有关部门做好对非法金融机
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查处
工作，深入推进金融领域行政执
法和刑事执法衔接。

意见还进一步明确了对打击
金融犯罪、 防范金融风险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法律保障， 要求进一
步强化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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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7日，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
协调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
省委、省纪委扎实工作、不懈努
力，“百名红通人员”第68号贺俭
回国投案。这是党的十九大胜利
闭幕后首个回国投案的“百名红
通人员”。目前，“百名红通人员”

已到案49人。
贺俭，男，河北港口集团原

方大房地产公司经理，涉嫌贪污
罪和单位行贿罪，2010年9月逃
往加拿大。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
报号码A-7451/12-2011。贺俭
外逃后，其巨额涉案资金已被冻
结，将依法予以追缴。

■均据新华社

对于备受关注的留置措
施，草案作出了明确规定。

规定了可以采取留置的
4种情形———

根据草案， 被调查人涉
嫌贪污贿赂、 失职渎职等严
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
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
法犯罪事实及证据， 仍有重
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
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
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
证据的； 可能有其他妨碍调
查行为的”等情形时，经监察
机关依法审批， 可以将其留
置在特定场所。

保障被留置人员的合法
权利———

草案规定， 采取留置措
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
二十四小时以内， 通知被留
置人所在单位或家属。

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
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
疗服务。 讯问被留置人员应
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
长， 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
看后签字。

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
月。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取
留置措施的监察机关报上一
级监察机关批准， 可以延长
一次， 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
个月。

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
送司法机关后， 被依法判处
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
置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留置
一日折抵管制二日， 折抵拘
役、有期徒刑一日。

■据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首次公布 国家监察委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

监察六类公职人员 四种情形可留置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7日

在中国人大网首次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
10章67条， 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基本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
察权限、监察程序等基本内容。

规定了监察委由谁产生、
如何产生、任期、对谁负责等根
本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
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负责全国监察工作。 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
责，并接受监督。

提出了实行监察官制度，

建立派驻监察机构———
各级监察委员会根据工作

需要，经批准，可以向本级党
的机关、国家机关、管理公共
事务的组织和单位、所管辖的
行政区域派出监察机构、监察
专员。

监察官是依法行使监察权
的监察人员。 国家实行监察官
等级制度， 制定监察官等级设
置、评定和晋升办法。

监察委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 实行监察官制度

根据草案，监察机关将对6
大类公职人员进行监察：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 政协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
的公务员及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
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
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公办的教育、科研、文

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

事管理的人员；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
———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

人员。

草案明确了上下级监察委
之间的关系， 指出上级监察委
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
作；同时规定，上级监察机关可
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
围内的监察事项， 必要时也可
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
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对6类人群进行监察

草案对监察委履行的监
督、调查、处置3项监察职责进
行了具体规定。

监督———监察机关对公职
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
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调查———监察机关对涉嫌
贪污贿赂、 滥用职权、 玩忽职
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
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
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处置———监察机关依据相
关法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
政务处分决定； 对在行使职权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
对履行职责不力、 失职失责的
领导人员进行问责； 对涉嫌职
务犯罪的， 将调查结果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与此同时， 草案明确了监
察委的监察权限， 对监察委可
以采取的谈话、讯问、询问、查
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

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
项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包括：

———监察机关行使职权，
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
集、调取证据。

———对涉嫌贪污贿赂、失
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
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讯问，要
求其供述涉嫌犯罪的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 监察
机关可以询问证人等人员；

———根据工作需要， 可以
依照规定查询、 冻结案件涉嫌
单位和个人的存款、 汇款、债
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
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
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
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
关的地方进行搜查；

———履行严格的批准手
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

———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
批准， 可以对被调查人及相关
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确定监察委3项职责12项措施

我国修订《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垄断行业定价戴上成本监审“紧箍”

非法集资犯罪等犯罪活动将被重点打击

“百名红通人员”贺俭回国投案

草案规定了监察机关及调
查人员严禁采取的措施和情形。

草案规定，监察机关严禁以
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
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
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

调查人员在进行讯问以及
调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
时，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留存备查。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
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
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

4种情形可留置
24小时内通知单位或家属

严禁侮辱虐待被调查人

时事纵横


